府谷县2025年红枣林生态管护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一、采购项目名称：府谷县2025年红枣林生态管护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见上传附件）

2、资金来源：财政拨款

3、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三、项目实施时间、地点、工程概况、履行期限及方式

1、项目实施时间：本工程计划于2026年11月完成。

2、项目实施地点：府谷镇、武家庄镇
3、预算金额：1500000.00元（其中合同包1为460300元；合同包2为501175元；合同包3为538525元；）
4、采购需求：

府谷县2025年红枣林生态管护项目共设立三个合同包、其中合同包1：武家庄镇，郭家崖尧村1-9号川头村1-7号郝家塔村1-4号武家庄村1-8号郭家峁村1-11号。可作业面积9206亩，实施措施为防虫、施肥；合同包2：武家庄镇、府谷镇，武家庄镇沈家峁村1-3号贺家堡村1-6号王家墩村1-16号郭家庄则村1-11号天洼村1-12号白云乡村1-2号，府谷镇杨家庄村1-12号。可作业面积12863亩，实施措施为防虫、施肥；合同包3：府谷镇，郝家寨村1-16号花坞村1-5号王家洼村1-9号碛塄村1-17号，可作业面积7931亩，实施措施为防虫、抚育、降高修剪、深耕施肥等。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5、服务期：服务期：180日历天。
6、履约情况：本项目建设完成后，采购人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造成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并负担采购人的一切损失。

7、验收：验收须符合采购文件所示内容、合同、国家相应的标准、规范等。

四、对供应商的要求

基本资格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具体内容以竞争性谈判公告为准。
合同模板：
府谷县2025年红枣林生态管护项目
采购人 (全称) ：                   
供应商 (全称) ：                   
为改善我县绿化面貌，促进我县生态建设再上新台阶，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根据上级任务安排，结合我县具体情况，就                  （以下简称供应商）承包府谷县林业局（以下简称采购人）    府谷县林业局       ，供应商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一、采购项目名称：  府谷县2025年红枣林生态管护项目          
二、建设时间：                                  
三、项目实施地点：  府谷镇、武家庄镇   
四、项目概况：

府谷县2025年红枣林生态管护项目主要内容包括管护红枣经济林30000亩，主要措施抚育、降高修剪、深耕施肥、病害防治等。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五、工程总投资预算：                         ，实际投资根据政府核定预算，按照验收结果以及投标报价比例       进行核算。       

六、工程建设标准：                                      
七、投资标准：                                         
八、合格兑现标准：                              
九、资金兑付方式：

1、资金兑付依据为                        。

2、资金分期兑付：                       。

3、付款时供应商须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工程完工，第一次验收合格后支付工程款60%，笫二次验收合格后，根据决算价付清剩余工程款，即本合同总价款的40%。
十、采购人职责：

1、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督管理、质量检查，按照项目建设技术标准进行检查验收。

2、遵照合同规定，按验收结果及时兑现工程建设资金。

十一、供应商职责：

1、供应商必须在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工程规划范围内施工，未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实施地点、树种，如确需变更，需经采购人书面同意。若在施工范围内遇到地理条件不好，供应商故意规避困难，放弃施工，致使整个工程无法全面完工，经采购人催告后仍然拒不履行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找第三方代履行剩余工程，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代履行工程款），并且供应商须承担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责任。
2、施工期间供应商必须自觉接受采购人施工组和督查组的监督，供应商的施工不符合安全标准、技术质量标准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工队或者停工整顿、返工，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按期施工，确保工程进度不延误。

4、供应商要时时刻刻高度重视施工安全。供应商所用施工人员需符合身体健康、男年满18周岁不超过60周岁，女年满18周岁不超过55周岁。供应商应为每一位参与工程建设的施工人员购买保险，对符合参加工伤保险的购买工伤保险，对不符合参加工伤保险的应购买保险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雇主责任险或者意外伤害险。确因施工需要雇佣超过上述最高年龄限制的人员的，应当向采购人备案雇佣时的健康体检表，并为超龄人员购买不低于50万元的重大疾病和死亡人身保险。如果供应商不遵守上述规定，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停工整顿，由此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供应商承担。施工现场应设置醒目的标志和警示，并派有专职安全人员持证上岗，确保人员及机械的安全，做到时时处处讲安全，防止一切事故发生。供应商在施工过程要做好防护措施。严禁放火烧山，严禁三四轮车拉人，运输车辆要使用正规营运车辆。同时预防煤气中毒，避免事故发生。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导致供应商施工人员、施工人员以外的第三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工伤事故、意外事故、突发疾病伤亡事故、其他安全生产事故以及其他因供应商施工行为引发的事故，全部赔偿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由供应商承担，与采购人供应商无关。

5、抚育管护期内，供应商要经常清除林地杂草，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防火工作，并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抚育管护，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未采取措施出现质量问题或不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管护的，采购人有权雇用管护队伍进行管护，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供应商有权在供应商的工程款中直接核减。

6、工程按阶段完工后，供应商要主动提交验收申请报告（报告按采购人要求的统一格式书写填报）。

7、按时参加采购人供应商通知的临时性会议。

8、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供应商擅自转包或分包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还应继续赔偿采购人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预期利益损失、诉讼费用、律师费等。施工期间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赔偿责任均由供应商和转包方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十二、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违反本合同约定停工或者未按期完工超过三日的，采购人可以直接将未完工的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施工。转包前双方应当共同确认供应商已完工工程量，供应商收到采购人的通知，未按期参与确认的，视为供应商同意采购人单方确认。

十三、验收：

1、按施工期限及兑付方式的时间安排，由供应商提出申请，采购人组织验收人员进行验收。

2、验收方法：采购人根据供应商提交的验收申请报告，按照作业设计标准（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文件、技术规范、质量要求等）进行验收。作业设计标准以采购人提供的《作业设计说明书》为准，该说明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格1亩兑现1亩。未达到达到作业设计标准的，暂不验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抚育的再予以验收。验收不合格未按期抚育仍然不合格的，采购人可以不经供应商同意直接将工程发包给其他人，其他人工程费用在供应商的结算款中扣除，待项目验收合格后，向其他人支付的工程费用后，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剩余款项。支付时扣除总工程款的20%作为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的违约金。供应商对采购人的验收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验收通知三日内提出重新验收申请，由供应商先行承担费用由上级林业部门或者专业机构进行重新验收，以重新验收的结果为准，如重新验收结果与采购人验收结果不一致的，重新验收费用由采购人承担。未在三日内提出申请的，视为对采购人的验收结果无异议。

十四、其它事项：

1、采购人根据项目建设检查情况及施工组建议有权停止或暂缓对供应商付款，待供应商按建设标准进行整改到位，经采购人核对无误后再行资金支付。

2、实施期间，为确保工程保质保量按时完工，采购人有权根据地块落实情况、施工进度、自然条件等因素对绿化地块及树种进行变更。

3、资金运作实行报账制，承包人持有关正规票据和采购人签发的验收单，经采购人统一审核后在专户上报账。

4、检查验收时间由采购人确定，进行不定期检查。

5、坚持安全第一，造林过程中关键环节操作不当，以及造成的一切工伤事故、其他任何安全事故赔偿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6、如果供应商不按期开工或未能履行合同，采购人将保留索赔权利。

7、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有异议或出现不可抗力因素，由双方协商解决。

十五、因本合同发生的纠纷由府谷县人民法院管辖。
十六、本合同正本一式伍份，采购人持肆份供应商持壹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采购人（盖章）：府谷县林业局  
负责人（签名）：                  

地址：府谷县新区国土资源交易大楼九楼

电话：0912-873656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108220160854161   
供应商（盖章）：
地址：

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名）：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十、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林业局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新区
3、项目联系人：张主任            联系电话：0912-8736569
  府谷县林业局 

     2026年5月6日

